
白城市地方海事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
项目名称：大型设施、移动式平台、超限物体水上拖带审批
 (
1
、
《内河载运或拖带超限物体申请书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 2
、
拖轮及超重、超长、超高、超宽、半潜物体的技术资料；
 3
、
载运或拖带方案；已制定安全与防污染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的证明材料；
 4
、
实施拖带的拖轮清单；
 5
、
已通过评审的拖带作业通航安全评估报告；
 6
、
航行通（警）告发布申请；
 7
、
委托证明原件；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（委托时）。
)

 (
申请人
)

 (
不予受理或补充材料（一次性告知）
)


 (
政务大厅受理
)





 (
1.
拖轮适航、适拖，船员适任；
 2.
海上拖带已经拖航检验，在内河拖带超限物体的，已通过相应的安全技术评估；
 3.
已制订拖带计划和方案，有明确的拖带预计起止时间和地点及航经的水域；
 4.
满足水上交通安全和防污染要求，并已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。
) (
安全监督科进行审核
)


 (
审核未通过，说明原因，退办
)


 (
局长审批
)



 (
安全监督科制证
)


　　　              
 (
申请人
)



	（承诺时限：3个工作日   ）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责任人： 周 蕾
地  址： 白城市幸福南大街84号             邮编： 137000
咨询电话：0436-3212395      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436-3658801 




